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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特別大會之投票結果

董事會欣然宣佈，二零一零年五月七日之股東特別大會通告所載之普通決議案，已於二

零一零年五月二十四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上以投票表決方式正式通過。

茲提述本公司於二零一零年五月七日刊發之通函（「通函」）。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佈所

用辭彙與通函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股東特別大會之結果

董事會欣然宣佈，二零一零年五月七日之股東特別大會通告所載之普通決議案，已於二零

一零年五月二十四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上以投票表決方式正式通過。

股東特別大會之投票結果如下（普通決議案之詳情載於通函）：

有效投票之股份數目普通決議案

贊成 反對

1. 本公司按每股 0.28港元之初步轉換價（可予調整）設立及發

行可換股債券，以及配發及發行因轉換可換股債券而將予

發行的最多450,000,000股新股

464,862,106
(100%)

0
(0% )

2. 批准收購協議，以及向賣方配發及發行將作為代價之一部

份的可換股債券

464,862,106
(100%)

0
(0% )

3. 更新發行股份之一般授權 119,081,567
(99.9983%)

2,000
(0.0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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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投票之股份數目普通決議案

贊成 反對

4. 修訂購股權計劃 464,860,106
(99.9996%)

2,000
(0.0004%)

5. 更新購股權計劃之計劃授權上限 464,860,106
(99.9996%)

2,000
(0.0004%)

於股東特別大會舉行日期，本公司之已發行股份總數為1,062,032,500股。

如通函所披露，控股股東及其聯繫人士持有345,778,539股股份（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總數約

32.56%），須就 3號普通決議案放棄於股東特別大會上投贊成票，彼等已就該決議案放棄投

票。因此，賦予持有人參加大會並投票贊成或反對 3號普通決議案之權利的股份總數為

716,253,961股，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67.44%。並無股東有權參加大會但僅可投票反對3號
普通決議案。

賦予持有人參加大會並投票贊成或反對 1至 2號及 4至 5號普通決議案之權利的股份總數為

1,062,032,500股。並無股東有權參加大會但僅可投票反對1至2號及4至5號普通決議案。

本公司之股份過戶登記分處香港證券登記有限公司獲委任為股東特別大會上點票之監票

人。

承董事會命

京維集團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許月悅

香港，二零一零年五月二十四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許月悅女士、項松先生、施明義先生、林萬新先生、陳健先生及涂

曙光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李建國先生、張全先生及王麗榮女士。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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